
353

理论前沿

探究法律的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
王晶

青岛开放大学

摘　要：公平是一种普遍的社会价值，法的宗旨是对人的利益矛盾进行公平调节。现代法律中的“公正”有两

个因素，一个是实体，一个是程序。当事人对诉讼的控制，往往是为了获得对自己有利的实体判决，而这可能会影

响到程序的公正。而程序公正则是另一种标准。二者之间的冲突是怎样得到协调和平衡的？从总体上看，实体公正

决定了程序公正，而程序公正又反过来影响了实体公正，两者构成了一个动态的平衡；而“纯粹公正”则是在不能

确定客观真理的情形下的一种例外情形，当事人参加诉讼并不意味着实体上的公平。一切的公平，都是立竿见影，

让人觉得公平。无论是在执法还是在司法实践中，我们都应该为实现公平立法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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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公平公正，“公”是公共，指大众；“平”是平

等，指大众利益都平等存在。“公平”，即参与社会合

作的人都承担着他应承担的责任，得到他应得的利益。

社会公平是指政治、经济等利益在所有人之间的合理、

平等分布，是指机会权利的均等和公正的体现。所谓

“公正”，就是对是非善恶的肯定的看法、行动、活

动、思想、制度等，并对其作出肯定的评价。这一价值

评判的标准，就是对每一个人的权利和义务的评判。公

正按照其所涉范围的不同，可以分为实体公正、形式

公正和程序公正。实体公正是指社会对资源、质量、责

任、义务等的合理分配。形式公正，指的是对法律制度

的公平、一致的实施，不论法律制度本身是否符合公

正，都强调法律制度的一致性。程序公正是保障实体公

正与形式公正的具体措施与方法。“公平公正”是一种

普世价值，是一种社会制度能够稳固确立的必要条件。

一、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含义

公正的内涵并不明确，有多种视角、多种层次的公

正。戈尔丁对公正的看法是，将形式公正视为程序公

正，将实体公正视为实体公正。在法律体系中，实体公

正和程序公正是以立法和执法为标准所作的划分。

法定程序是法律对法定行为的规范，是对法定行为

的规范，是对法定行为的规范。法律程序包括立法程

序、司法程序和行政程序等，而司法程序的内涵是最丰

富的。程序公正的理念源于英国古代“自然公正”的理

念，并源于自然法的理念，程序公正在实践中表现出了

极大的弹性[1]。在现代英国，“自然公正”这一概念通

常指的是解决争端时所遵循的一种基本原则和一种最基

本的公正，其中包括两个最基本的程序性公正：一是当

事人不得自行审判，也就是当事人不得自行审判，也就

是任何个人或组织不得充当其自身的审判者。二是各方

当事人的陈述必须得到尊重，也就是说，各方当事人都

有进行自我辩护、自我保护的权利。现代诉讼中的回

避，质证，辩论，辩论，以及权利，都是由此而来的。

与此相应的是实体公正，也就是实体公正与实体公

正的统一。“实体公正”则侧重于“结果是否公平”，

强调“结果的公平”才能被称为“法律公正”。实体公

正是一种外在价值和结果价值，是一定社会在确定人的

实体上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时所应该遵循的价值标准。

二、法之目的性

（一）法律公正性问题

作为立法、执法、司法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其在立

法与执行中，不可避免地会有某种价值的选择与追求。

这种选择的原则是“法与公正”的观念。“公正”这个

词，指的是公平、公正[2]。不同的社会，不同的阶级，

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公正观念也是不同的。判断公正的

客观标准是，公正的观点和行动与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否

一致，对社会的进步有没有推动作用，对大多数人的利

益有没有可能得到满足。公正是法所追求的一种根本价

值，它与人、与社会以及与之相关的事物都有着密切的

联系。人既是公平的反映对象，又是公平的评价对象。

这就让公平变得更加主观。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所

以不存在绝对的公平，只有相对的公平。人们在立法、

行政、政策和管理上，对社会公正的理解，将会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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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也会对纠纷的解决产生影响。法

作为一种公共工具，调节社会矛盾，调节人民的利益，

它与“公”正相辅相成。公正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法律

的发展。公正是法的最高价值追求，是区分良法与恶法

的唯一标准，也是法发展的精神动力。而法律又是实现

公正的一种重要途径。公正最起码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对

武断的暴力加以限制。法律通过对纠纷的裁决，对案件

的审理，对违法和犯罪的惩罚，来维护社会的公正。这

样的社会公正，只有与人民群众的意见相一致，才能体

现出它的实际价值。在我国，法律公正是一种新型的社

会公正。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必须要有一套完整的法

制，才能有法可依。要使法律公平，就必须有公平的立

法程序。同时，为了确保执法与司法的公平，还必须确

保执法与司法的公平。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诉

讼公平的重要性。

（二）现代法律公正两要素

公正是指将公平与公正的精神体现在司法活动的过

程与结果之中。虽然自然的进程并不等同于人工的进

程，但是，在制定法律的执行中存在着诸多的程序性活

动。这些程序行为，既有与法的相似性，又与自然具有

相似性[3]。现代法律公正，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人们

通过司法的价值选择而向法律趋近的一种趋向。实体上

的公正，即对于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与责任作出公平的判

决。程序公正，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对当事人给予公平

的待遇，使其获得权利的机会得到公平的对待。这是一

种对诉讼当事人的认识，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认知性和预

先性。在司法制度中，实体上的公正，即制度的公正，

即制度的公正；所谓程序公平，就是在公平的基础上，

作出公平的结果。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度，在实体公正

与程序公正之间，不能出现偏颇[4]。如果一味地追求实

体上的公正，就会忽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程序公正

的片面追求，超出了某种程度，则成为一种形式主义。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有针对性的司法理

念。这既是法本身的需要，又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需要。

“公正”是司法权运行中诸多要素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境

界，也是近代社会政治民主化、社会进步化的一个重要

表征，也是近代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定的重要保障。

其中，由实体和程序构成的司法公正是影响司法权威和

公众认可程度的重要因素。在历史悠久的自然法律活动

中，过程公正与结果公正是并存的一元公正。这一混杂

的本性公正，是在法律的活动过程中出现的。而且，此

处的“活动过程”与其后的“人为程序”是不同的。后

期的立法过程和实体法的区别，就像是近代的“虚体”

和“实体”的区别。直到网络经济的出现，人们才意识

到要对其进行区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网络经济是先

于实体经济而存在的。正相反，在这以前，实体经济一

直都是传统的。程序与实体的分界，是在程序产生之

后，为了区别实体的法律，而在此以前，实体法律也是

传统上存在的。后来者，往往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前

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说，程序是原

始的，实体是继受性的，我们就可以得出，法即程序，

实体法从程序法中衍生出来。在现代法学中，程序公正

不仅是一种追求实体公正的方式，而且在某些场合，它

还具有一种独立于实体公正之外的价值。这很容易使人

们误以为，程序公正必然导致实体公正。

（三）当事人想掌控程序之目的

法律对当事人的利益冲突有一种强制力，一场官

司，一输一赢，这是很正常的事情，通常来说，法律的

过程，需要符合民意，但是，很难让双方都满意。而锡

博特与华尔克则发现，人民满意的程式是自己能掌控

的，自己则是自己要掌控的后果。当事人在诉讼中操纵

的那一天，是为了获得胜利，而不是为了维护社会的

公正。而它的过程控制，只是代替了对结果的控制[5]。

泰勒的“价值表述”则是另一种说法，他认为，当事

人控制诉讼的目的，并不是要控制诉讼的结果，而是要

表达他们的委屈，但是，作者相信，当事人并不只是想

要在诉讼中获得满足感，他们在表达自己的委屈的那一

天，也是想要给法官留下印象，得到一个对他们有利的

裁决。它的实体，还是物质上的结果。控制程序只是一

种手段，当事人所追求的才是实体，但列文索在“程序

公正”中并没有直接讨论这个问题，但在他看来，“一

致性”、“准确性”、“代表性”、“道德”、“可修

正”、“排除偏见”等六个因素，都是有阶段性和代表

性的。本文从“阶段性”的角度来看，法的进程就是法

的进程的结果。也就是，这个“结果”，只是与之前的

那个阶段相比。在时间和空间上是连续的；当一个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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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它的成果时，它就会有一个阶段性。但是，作为一

种连续的存在，过程又是一种客体。物质的连续存在就

是一个进程，并且是一个有空间结构的扩展进程。在某

种程度上，它的后果，不过是时间和空间上的一个点罢

了[6]。这些点既是实体，又是程序。人为法的进程，仅

仅是这个自然进程中的一部分，同样也是有阶段的。在

刑事诉讼中，从侦查阶段到公诉阶段，再到审判阶段，

再到执行阶段。将“程序性的连续性与实体性的阶段”

绝对化论断，而程序性元素的“标志性”，则是指该

元素的某个特征，给人一种公正的感觉。各种公正的元

素，不过是把感情合理化，精练一下而已。当然，这样

的划分到底是对是错，还有待于社会实践的检验。

三、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关系

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何谓手段，何谓目的？在程序

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结果本位”与

“程序本位”两种不同的理论。与以上两种看法相比，

我相信，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是相互联系的，是一种手

段与目标的关系。在一次又一次通过法律来实现实体公

正的过程中，人们慢慢地对法律产生了尊重和信任，当

他们在遇到争议的时候，他们才会主动地选择法律设定

的诉讼程序来寻求救济。在这种争议的处理方式中，实

体公正起到了一种程序公正的作用[7]。司法机关在处理

法律争议时，应努力保证实体公正的实现，只有如此，

法律程序才能被反复选择，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让司

法成为维护人民权益的堡垒。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是密

不可分的，不能有任何的偏废，不能有任何的重实，更

不能有任何的重实。

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之间存在着一种法律和道德之

间的关系。在我们思考法理基础问题的时候，必然会涉

及法律和道德的问题，而在我们创造性地将它们纳入程

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之间的关系之中，却会发现这恰恰

反映了二者的本质。实体公正是一种道德公正。人们

往往会用自己心中的道德标准来评判一个案件，看看

这个案件有没有最好的结果，有没有最好的结果，有

没有最好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实体公正和道德

评价的标准是一致的。程序公正，即“为法而法”，

“法”是“法”的终极目标。程序公正具有参与性、中

立性、对等性、公正性、及时性和终结性等六个内部因

素。以下将详细讨论“及时性”这个因素，它是英国的

一种格言，即“迟到的公正不是公正”。一种过分拖延

的结果，势必会造成当事人双方在一段时间内都处于一

种利益不明朗的状态[8]。迟到的实体公正会造成不公平

的程序。但这并不是说速度就一定要快，有的时候速度

太快就意味着程序上的缺陷，很可能会造成最后的结果

不公正，而在这一过程中，速度太快则会流于表面。可

以说，程序公正的最终表现为法律因素，其主要目的是

使程序法更好地被执行，其最终目的是要达到法律的目

的。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就

是法与德的关系，二者相互联系，密不可分。

结语

如果过分追求实体公正将会造成权力的滥用；如果

一味地追求程序公正就会造成结果的虚无。不管是实体

上的公正还是程序上的公正，两者缺一不可，否则必然

会造成法律大厦的倾斜。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我们

应当积极倡导诉讼公正，并在此基础上维持诉讼公正和

实体公正之间的平衡。但这种倡导不能以“程序优先”

等观念为基础，而要注重两者之间的协调。在刑事诉讼

中，惩治犯罪和保护人权是一种自然的关系，对程序公

正和实体公正的关系的研究，必须以这两种不能偏废的

观念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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